广东海思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高端数控机床配件铸造

锻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在网络平台公开本建设项目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广东海思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高端数控机床配件铸造锻压项目

项目概要：本项目位于梅州市兴宁市叶塘镇梅州兴宁产业园区工业大道中17号，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设计年产高端数控机床配件2万吨。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在正常情况下，项目废水主要有循环冷却水、水帘柜废水和生活污水，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水帘柜废水经水槽收集后循环使用，无法循环回用的收集后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和叶塘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的较严值后，排入叶塘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入洋陂河，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在正常情况下，项目运营期的大气污染源主要有：熔化废气、发泡废气、浇注废气、砂处理废气、抛丸打磨废气和喷漆废气。项目排放废气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建设单位做好废气的治理和设施维护，避免事故性排放对周围环境空气造成影响。

项目采取有效噪声控制措施后，昼夜间东面、西面、北面边界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即昼间≤65dB（A），夜间≤55dB（A）；南面边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4类标准，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项目产生的固废分类收集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废水：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和叶塘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的较严值后，排入叶塘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废气：项目废气主要有熔化废气、发泡废气、浇注废气、砂处理废气、抛丸打磨废气和喷漆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可降低对项目区域内的环境的影响。

噪声：通过采取合理布局、选择低噪声设备、隔声、减振等措施进行治理，可降低项目噪声影响。

固废：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固废炉渣和废粉尘外售作为建筑或者制砖材料，废塑料交由回收单位处理，废钢丸交由厂家回收处理，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一般情况下固废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

四、结论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符合广东省、梅州市的发展规划，项目选址基本合理。项目运营期建设单位对可能影响环境的污染因素按本评价提出的要求采取合理、有效的处理措施后，可将环境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同时经过加强管理，本项目的建设将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规划设计及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认真贯彻环保“三同时”的管理规定，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五、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进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m-G3OJ1oxhuRGWp2Zd3uA（提取码：pf1b）查阅本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以及向建设单位或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索取查阅纸质报告。

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梅州兴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大众村、岳桥村、上岳村、甘塘村等。
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请通过生态环境部网站下载，网址为：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交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广东海思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梅州市兴宁市叶塘镇梅州兴宁产业园区工业大道中17号
联系人：罗先生               电话：0753-3377665
评价单位：广东晨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剑英大道西侧兴华潮鑫商会大厦商业楼601-603号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753-2332788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与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
广东海思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026年6月8日
